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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 年 12 月 8 日,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(以下简称“商务部”)通过

官方网站公布了三份经营者集中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书 , 其中前两项

处罚决定书(即商法函[2014]786 号和商法函[2014]787 号)系就西部

数据公司违反此前经营者集中申报项目中商务部的限制性条件作出

的处罚。第三项处罚决定(即商法函[2014]788 号)系针对紫光集团有

限公司收购锐迪科微电子公司未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这一行为作出

处罚。

这是 2008 年中国《反垄断法》生效以来, 商务部首次公布经营者集

中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书。早在今年 3 月 20 日, 商务部就在网站发布

新闻称, 决定将对 2014 年 5 月 1 日后立案调查的未依法申报经营者

集中案件通过商务部网站向社会公布行政处罚决定。而此次商务部

所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彰显了商务部严格贯彻上述决定之决心。

上述三项行政处罚的主要内容如下:

根据商务部于 2012 年 3 月 2 日发布的商务部公告 2002 年第

9 号, 商务部经审查西部数据公司(“西部数据”)收购日立公司

和 Viviti 公司(日立公司全资子公司)的交易, 认为该交易将对

硬盘市场产生排除、限制竞争的效果。经与西部数据商谈, 商

务部最终通过附加限制性条件的方式批准了该交易。其中一

项限制性条件要求西部数据应当“维持 Viviti 公司交易前的状

态, 确保 Viviti 公司维持独立的法人地位并独立开展业务”。

而此次商务部公布的前两项行政处罚决定书表明, 西部数据

违反了该限制性要求。具体情况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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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罚对象 限制性条件 受处罚行为 处罚决定

西部数据

维持 Viviti 公司交易前的

状态, 确保 Viviti 公司维

持独立的法人地位并独

立开展业务

未经批准, 撤销 Viviti/HGST 公

司发展部门, 并将有关员工转移

至己处任职

人民币 30 万元罚款, 并在

45 天内采取承诺的措施改

正违规行为

维持 Viviti 公司交易前的

状态, 确保 Viviti 公司维

持独立的法人地位并独

立开展业务

未经批准, 将 Viviti 公司的美国

子公司 HGST 美国公司, 转移到

西部数据科技公司旗下, 成为西

部数据科技公司的全资子公司

人民币 30 万元人民币罚

款, 并在 45 天内采取承诺

的措施改正违规行为

根据第三项行政处罚决定书, 2013 年紫光集团公司(“紫光集团”)收购锐迪科微电子公司之交易构成

《反垄断法》下的经营者集中行为, 且达到了申报标准, 但未在实施前向商务部申报。商务部因此

决定对紫光集团处以人民币 30 万元人民币的罚款。

随着我国反垄断审查制度的不断完善, 对于违反经营者集中申报制度的处罚规定已经较为详细。其中 ,

《反垄断法》第 21 条和第 48 条规定, 经营者集中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的, 经营者应当事先向国务

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, 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; 违反该规定的, 由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实施

集中、限期处分股份或者资产、限期转让营业以及采取其他必要措施恢复到集中前的状态, 可以处人民币

50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2012 年 2 月 1 日商务部开始实施的《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调查处理暂行办法》也

作出了同样的规定。这些规定构成了商务部此次所作行政处罚的依据。

就上述三份行政处罚决定书, 我们还注意到以下两点:

西部数据先后两次行为, 尽管所违反的是同一条限制性条件, 但也受到了商务部两次处罚。由此可

见, 商务部的处罚是针对被审查对象的具体行为, 一个具体行为受到一次行政处罚。这无疑有助于

严格执行经营者集中审查中的限制性条件;

根据《反垄断法》第 48 条的规定, 对于违反经营者集中申报制度的, 商务部应(i)责令采取措施恢复

到集中前的状态, (ii)同时可选择并处人民币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对于紫光集团应申报而未申报的

行为, 由于商务部经评估认为不会产生排除、限制竞争的影响, 因此仅处罚人民币 30 万元。但商务

部采取的公开处罚决定的方式, 对于各企业及其管理者而言, 其威慑作用显然并不仅限于金钱方面

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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